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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新区长沙先导洋湖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莲山变电站配套工程及电力埋管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

3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财政部关于

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

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湖南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湘财绩〔2020〕7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省级

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湘财绩〔2020〕

9号）和《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局（金融办）关于开展

2023年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湘新财函〔2023〕

8号）等有关规定和要求，湘江新区财政金融局组建绩效评价工

作小组，于 2023年 7月 28日至 8 月 31日对长沙市先导洋湖投

资建设有限公司 2022年度莲山变电站配套工程及电力埋管项目

实施了绩效评价。评价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从项目决策、资金管理、项目管理以及项目绩效完成情况等方面

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工作已完成，现将项目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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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评价情况

评价工作组通过听取长沙市先导洋湖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对项

目情况的汇报，检查、核对项目资金预算资料和项目立项文件以

及项目申报、评审、资金分配等项目的执行资料，项目收支明细

账及原始凭证等财务资料，运用收集、整理、分析评价基础资料

和数据，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现场查看的方法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本项目涉及专项资金 3,000万元，现场抽查金额 3,000万元，占项

目个数和资金总额的 100%。

二、项目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洋湖莲山变电站配套工程位于湖南湘江新区洋湖新城片区。

莲山变电站位于潭州大道与连山路相交处西南角，线路起点位于

莲坪大道南侧至靳江河路与联江路十字路口，经拉管穿过十字路

口，继续沿靳江河路敷设预制管廊至长沙绕城高速，经顶管跨绕

城高速后，沿绕城高速北侧绿带采用排管向东敷设至莲山变电站。

洋湖莲山变电站 110千伏进线廊道路径全长约 2,859米，主

要建设内容为新建排管（10孔，8*DN225+2*DN100），新建工

作井约 51座，新建电缆标示牌约 94块，新建电缆警示带约 2,859

米；莲山变电站用地面积约 4,255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为变电

站场地土方调运等。项目建设主要包括：电力埋管工程、土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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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绿化工程及其他附属工程。

（二）项目建设单位情况

莲山变电站配套工程及电力埋管项目由长沙先导洋湖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长沙先导洋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先导洋湖公司”）系长沙先导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设

立的全资子公司，属国有控股公司，成立于 2009年 2月 1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685005356G；注册资本：人民币

571,500万元；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先导路 179号湘江

时代广场 A1栋 12楼；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与经

营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环保工程、绿化工程施工，实业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项目实施单位情况

莲山变电站配套工程及电力埋管项目由长沙先导洋湖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由长沙先导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代为实

施。

长沙先导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先导城投公

司”）系长沙先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集团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属国有控股公司，成立于 2008年 12月 15日；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30100682826132F；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注册

地址：长沙市岳麓区先导路 179号湘江时代商务广场；经营范围：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经营与管理，城市土地开发。（不得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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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

财政信用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四）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总体目标

提升城市电网服务能力，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高洋湖片区

供电能力和可靠性，推动现代化智慧电网“630攻坚”工作，解决

长沙电网建设相对滞后和提高供电保障。

2、项目年度目标

完成投资额 4,157万元，100%按计划进度实施建设；通过莲

山变电站的建设，积极推进片区提质改造，扩大片区供电能力，

从根本上解决洋湖片区用电供需矛盾。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到位情况

2022年度湘江新区财政局预计拨款共3,000万元，于2022年6月

拨付1,783.96万元，资金到位率为59.47%。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长沙先导城投公司制定了《长沙先导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财务管理办法》，明确了项目资金管理、财务人员职责权限等内

容，规范了专项资金财务核算、资金审批、资金支付等流程。

项目按照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局《政府性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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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双控管理办法”》实行“双控”管理，即由建设单位与新

区财政局共同管理。在资金使用过程中，按照《湖南湘江新区管

委会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长沙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财务

管理制度（试行）》对资金使用进行监督审核，经单位内部审批

后，报新区财政局审核批准。资金使用具备审批程序和手续，基

本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的规定。

（三）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莲山变电站配套工程及电力埋管

项目实际到位资金 1,783.96万元，实际支出 1,006.45万元，资金

结余 777.51万元，明细如下表：

序

号
支出项目 合同金额

已支付金

额

未付款金额

合同

执行

比例

（%
）

签约单位
2021年度

支付
2022年支付

2023年支

付
累计付款金额

1
水土保持

费
7,482.00 7,482.00 7,482.00 0.00 100%

湖南省长沙市

岳麓区税务局

2
调查、勘

测费
52,862.70 52,862.70 52,862.70 0.00 100%

湖南省勘测设

计院有限公司

3 设计费 300,400 120,000 120,000.00 18,0400.00 40%
湖南新天电数

科技有限公司

4 勘察费 185,006.30 37,001.26 37,001.26 148,005.04 20%
湖南省勘测设

计院有限公司

5
可行性研

究
22,400.00 22,400.00 22,400.00 0.00 100%

中德华健（北

京）国际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6

注：具体金额以最终结算金额为准

截至 2023年 7月 31日，莲山变电站配套工程及电力埋管项

目实际支出 1,312.82万元，资金结余 471.14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73.59%。

四、项目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莲山变电站配套工程及电力埋管项目于 2021年 12月发布招

标公告，2022年 2月经公开招投标，确定中标单位及备选单位并

发布中标公告。由湖南新天电数科技有限公司设计，湖南己太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监理，湖南安喆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施工。该项目

于 2022年 4月开工建设，2022年 12月完工。

（二）项目管理情况

项目建设单位制定了项目总体计划、年度计划、月度计划，

项目实施过程中安排专人及时跟进项目进度，每月及时对计划完

成情况进行总结，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并督促整改到位。

项目监理单位根据《施工监理单位履约考核办法》及监理合同条

6 地籍测量 13,200.00 13,200.00 13,200.00 0.00 100%
湖南省勘测设

计院有限公司

7 施工费用 25,485,091.83 9,714,582.00 3,063,700 12,778,282.00 12,706,809.83 50%
湖南安喆电力

建设有限公司

8
施工监理

费
423,600.00 97,000.00 97,000.00 326,600.00 23%

湖南己太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

合 计 26,490,042.83 60,344.70 10,004,183.26 3,063,700 13,128,227.96 13,361,8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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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要求，每月对施工、监理单位的合同履约情况进行考核，形成

了监理日报、月报等资料。

五、制度建设和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

（一）资金管理制度建立及执行情况

为了加强专项资金的管理，长沙先导城投公司印发了《长沙

先导控股有限公司财务管理办法》（长先控发〔2015〕55号）、

《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项目专项资金的使用按

照以上制度执行；制定了《招采管理办法》并严格执行，通过政

府采购招投标程序确定各项工程的中标单位并签订了相关合同，

合同款项的支付按照合同付款条款执行。

（二）项目管理制度建立及执行情况

为了规范项目建设管理，长沙先导城投公司印发了《长沙城

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版）》（长

城城发〔2021〕37号）、《长沙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建设项目

目标成本管理办法（试行）》（长城城发〔2020〕121号）、《长

沙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招采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长城投〔2020〕129号）等文件规定，进行规范管理；为了确

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有效控制工程造价，先导城投公司建立

了包括《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等在内的项目管

理制度体系，为规范管理项目和促进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制度

的保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各项管理制度得到了较好的执行。



8

六、项目的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分析

（一）产出成果

截至现场评价日，莲山变电站配套工程及电力埋管项目新建

了 19座直线井、10座转角井、10座余线井、5座接头井、15座

倒挂壁、1座顶管发射井、1座接收井，完成了 1500米排管、80

米拉管、400米管廊安装，新建了电缆标示牌 94块，电缆警示带

2,859米。

（二）产出效益

莲山变电站配套工程及电力埋管项目开展后，改善了区域居

民安全用电环境，提升了城市电网服务能力，有利于提高洋湖片

区供电能力和可靠性，有利于推动现代化智慧电网“630攻坚”

工作，对于解决长沙电网建设相对滞后和提高供电保障等方面具

有重大意义。

七、存在的问题

（一）施工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

经查看工地例会会议纪要，记录发现的问题均通过监理通知

单要求施工单位进行整改，其中大部分问题施工过程中已整改到

位，存在个别问题未整改到位的情况，如：第八次工地例会会议

纪要显示洞口防护未满铺固定，存在安全隐患；第九次工地例会

会议纪要显示余线井 Y8未设置安全通道，食堂排水直接排入道

路下水道、未设置隔油池，灭火器未放置在灭火器箱内，在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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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暴晒，临时用电巡检记录未及时更新；第十次工地例会会议纪

要显示土方开挖堆载未及时覆盖，堆放离基坑边较近，上下基坑

未按要求设置安全通道，专职电工巡查记录不及时。

（二）未按照计划进度进行施工

经查看第四次工地例会会议纪要，莲山变电站土方工程计划

2022年 6月 15日完成，截至 2022年 6月 18日仅完成一半；排

管 P4-Y2人行道、水沟拆除，计划 2022年 6月 15日完成，截至

2022年 6月 18日仅完成 120米左右人行道砖、水沟盖板拆除；

排管 P6-P9，计划 2022年 6 月 20日完成，截至 2022年 6 月 18

日仍未施工；拉管 P6-Y2，计划 2022年 6月 14日开始，2022年

6月 23日完成，实际为 2022年 6月 16日开始施工；排管 P9-D2

人行道、水沟拆除，计划 2022年 6 月 16 日开始，2022年 6 月

23日完成，截至 2022年 6月 18日仍未施工。

（三）监理日志记录不合规

监理日志记录不齐全、不够详细。1、项目开工日期为 2022

年 5月 26日，监理日志于 2022年 5月 31日开始记录，原因系

该项目于 2022年 4月 26日现场具备施工条件，但项目开始施工，

园林局、绕城高速、地铁车管所、电力局、交通局等部门要求办

理相关手续，导致现场无法施工，于 2022年 5月 26日完成洋湖

莲山变电站站址渣土外运手续办理，于 2022年 5月 31日开始土

方作业；2、部分停工日未记录停工原因，如：2022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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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日未施工均未记录停工原因。

以上行为不符合《建设工程监理合同》9.3“监理人应记录监

理日志，对日常工作做好详细记录”的规定。

（四）无法核实建设内容是否完成

2022年 8月 11日申报第一次进度款完成了 36座工作井（分

别为直线井 14座、转角井 10座、余线井 8座、接头井 4座）；

2022年 9月 20日申报第二次进度款完成 8座工作井（分别为直

线井 5座、余线井 2座、接头井 1座、顶管发射井 1座、接收井

1座）；2022年 12月 22日申报第三次进度款，进度款申请表上

未明确工作井数量，只明确设计图纸及变更图纸所示工程量已全

部完成，无法核实是否完成了新建工作井 51座的建设计划。

（五）合同签订不规范

1、2022年 2月 36#凭证，支付湖南省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配

套工程项目勘察款 37,001.26元，合同签订时间为 2021年 2月 7

日，实际勘察工作于 2020年 3月 27日开始，合同签订时间晚于

勘察时间；2、2022年 8月 43#凭证，支付长沙市规划勘测设计研

究院工程地籍测量费 13,200元，地籍测量报告于 2021年 7月 27

日已完成，测绘工程合同书于 2022年 3月 20日才签订，系工程

完工后补签合同。

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1、该项目完成勘察单位抽选后，线路

路由方案经与供电公司沟通，有多次调整和比选优化，方案比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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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过程，需要参考沿线地质情况，而线路路由不明确，导致整

体勘查工程量及合同暂估价一直无法确定，因而导致合同签订滞

后；2、长沙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出地籍测量报告针对洋湖、滨

江公司项目采取记账凭证模式先出成果后付款。

（六）未按照合同约定付款

湖南省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配套工程项目已于2021年8月完

成详细勘察报告，主体工程于 2022年 12月 30日完工，于 2023

年 3月 28日完成竣工验收，截至 2023年 8月 2日，仅支付至合

同条款的 20%共计 37,001.26元，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至合同总价

的 95%。

以上不符合《建设工程勘察合同》第三部分专用合同条款

7.3.1，“详细勘察报告提交评审完毕后 30个工作日内，发包人支

付至暂估合同总价的 60%。主体工程完工并经验收合格后一个月

内，勘察人提交最终勘察结算资料经发包人确认，提交的勘察费

用结算书经发包人或上级主管部门审定通过后 30个工作日内，发

包人支付至勘察结算总费用的 95%。余款 5%在该合同对应的施

工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结清（如发生勘察质量问题，则该部分费

用予以扣除，不再支付）”的规定。

（七）项目开工日期与实际开工日期不一致

施工单位提交的进度付款申请表上实际开工日期为 2022年 5

月 26日，但工程开工令开工日期为 2022年 4月 26日。

（八）年初预算编制不合理，预算执行进度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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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年初预算为 3,000 万元，2022 年 6 月实际到位资金

1,783.96万元，资金到位率为 59.47%；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项目单位共计使用专项资金1,006.45万元，预算执行率为56.42%；

截至 2023年 7月 31日，项目单位共计使用专项资金 1,312.82万

元，预算执行率为 73.59%。

（九）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欠合理，绩效管理意识有待加强

一是项目绩效目标未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未全面反

映项目应达到的质量及预期效益。二是项目绩效自评分数为 97

分，绩效自评报告未披露发现的问题与改进的意见。

八、相关建议

（一）加强预算管理，提高预算执行率

建议项目单位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加快资金拨付进度，避免

资金在“双控”账户沉淀，影响项目实施进度；建议项目实施单

位财务处和各业务处室充分参与，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同时把控

好资金的审批支付程序，提高项目的预算执行率。

（二）合理设置绩效目标，加强绩效管理意识

项目主管单位和项目实施单位应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

理办法》的要求加强绩效目标申报管理，组织开展绩效自评工作。

绩效目标按照“谁申请资金，谁编制目标”的原则，项目实施单

位应围绕中心、突出重点，认真梳理年度工作任务，针对目标任

务，提出具体的量化指标；项目主管单位应针对各项目实施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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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的绩效目标，加强监督管理，制定年度管理目标，并在项目

年度结束后组织开展绩效自评工作，对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各项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以及预算执行情况进行自评，对未完成绩效目

标或偏离绩效目标较大的项目进行分析并说明原因，提出改进措

施。

（三）加强对项目施工全过程管理，保证项目质量

强化项目实施单位的项目管理意识，严把“质量、进度、投

资”三大要素控制；建立健全各类工程管理办法和项目管理手册，

通过制度规范行为，推进项目管理标准化工作。一是落实合同管

理制，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设备材料采购和工程监理等

要依法订立合同，明确安全质量要求以及违约责任等；二是严格

组织项目竣工验收，项目建成后，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竣

工验收，将工程质量作为竣工验收的重要内容；三是完善档案管

理制度，加强档案管理，及时将各类业务资料分类存档，确保档

案资料内容的完整性与一致性。

（四）加强财务管理，规范财政资金使用

建议项目单位加强专项资金管理。一是规范专项资金财务核

算工作，保证资金使用的合规、合理性；二是加大对费用报销的

审核，对附件不规范、票据不齐全的一律不予支出；三是规范资

金的支付，规范审批流程和相关验收手续的完整性，严格把关支

付手续。

（五）加强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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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文明施工直接体现一个工地形象和公司的管理水平，项

目单位应加强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建立相应的安全文明

施工管理制度，将施工机具设备及工具、构件、材料的堆放按照

总平面图划定的区域放置。根据材料不同性质要求采取防锈、防

雨、防潮、防晒措施，将各种材料物品堆放整齐。开展安全文明

施工教育培训，增强建设工人的安全意识。

九、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莲山变电站配套工程及电力埋管项目较好地完成了 2022 年

的计划任务，但绩效目标设置、绩效自评工作、预算执行、合同

签订、监理日志、安全施工等方面仍有待完善。评价工作组按照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对莲山变电站配套工程及电

力埋管项目从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项目效益四个方

面进行综合评价，莲山变电站配套工程及电力埋管项目 2022年度

绩效评价得分为 83.02分，评价等次为“良”。

湘江新区财政金融局

2023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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